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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我国进出口商品的包装问题一般比较多，近年

来随着WTO的加入和对外贸易的增多，问题就显突出了。主

要问题是商品生产厂家和包装生产厂家，对商检局的监督检

验有反感，认为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多以应付为主。有时

送检的包装产品质量不错，但大批使用的包装产品却往往质

量不佳。有些人连最基本的商检常识都不懂，认为这些是商

检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为此将进出口包装商检的有关问题

整理如下，希望给包装生产者以有益的帮助。 一、商品的包

装条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意义 商品除少数可裸装(例如木

材、铝锭、生铁)和散装（例如小麦、砂糖、矿砂）外，都需

要一定的包装。包装对于商品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商品，便

于运输、储存、分配、销售和消费。包装也是增加商品附加

值和扩大销售的一种手段。出口商品包装要符合科学、经济

、牢固、美观和适销的要求，这是因为： (1} 出口商品目前还

是以海洋运输为主，海运的特点是运输时间长。气候变化大

，因此商品包装必须根据各种不同商品的特点进行科学管理

，而且必须适宜长途运输。如新鲜食品包装要有通气孔，而

且内外各层包装的气孔必须能达到相互通气的要求。易碎的

玻璃器皿、陶瓷搪瓷产品等必须有良好的衬隔垫以防碰碎。

货物外包装如系木箱纸箱都应注意箍扎加固，能禁得起堆码

，以防装卸时外包装破裂散开。 (2) 包装实用美观是适应国际

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便于运输（例如适合集装箱、托盘运输



）。便于陈列（例如小包装适于超级市场陈列）也是扩大销

售的必要条件。此外，还要符合进口国关于商品的要求或限

制的规定。如有的国家不准麻袋进口，有的国家不允许用稻

草作衬垫等。 (3} 包装是增加商品附加价值的一种手段，因此

，商品的包装在符合科学、牢固、美观、适销的条件下，还

必须精打细算，使出口商品改进包装后增加实际经济效益。 

二、进出口商品包装的种类 进出口商品包装，可以分为运输

包装和销售包装两类。 运输包装又称大包装、外包装，其作

用主要是保护商品。按包装外形分，有袋、包、桶、箱等；

按包装材料分，有纸、金属、塑料、木材、棉麻等；按质地

分，有软性、半硬性、硬性等。此外，集合运输包装的使用

日见增多，集合包装又有集装箱、集装袋、托盘等种类。 销

售包装或称内包装、小包装，有美化和宣传商品的作用。销

售包装的种类也有很多，有透明直观式、半透明开窗式等作

识别商品；有手提式、易开式、礼品式、配套式为携带或方

便使用。 三、危险货物包装的分类 危险货物是指具有燃烧、

爆炸、毒害、腐蚀以及放射性、辐射性等危害生命、财产、

环境的物质和物品。 由于危险货物品种繁多，性质各异，危

害程度也各有不同，因此危险货物的包装分为下列三类： I 

类包装适宜装较大危险程度的危险货物 Ⅱ 类包装适宜装中等

危险程度的危险货物 Ⅲ 类包装适宜装较小危险程度的危险货

物 四、中性包装在进出口包装中的应用 中性包装是指在商品

的包装上（包括商品本身）不标明国别、地名和厂名，也不

标明原有的商标和牌号。国际市场上常见的中性包装有两种

：一种是无牌中性包装，是指包装上既无原有商标，又无原

生产国别和厂名；一种是定牌中性包装，是指包装上有买方



指定的商标和牌号，但不注明生产国别。 我国的出口商品，

在包装上一般都标有中国制造或中国某进出口公司监制或产

地、厂名。如果外贸合同中规定中性包装，就要注意包装上

无国别、无厂名、无商标、无产地、无中文字样，还要注意

内外包装以及商品上都不应有中文字样，更不能用国内报纸

和其它宣传材料做商品的包装填充物和衬垫物。 中性包装的

出口商品，有关的一切单证也必须用英文书写，并应注意不

能有“MADE IN CHINA”字样。一切都应按照合同、信用证

和来往函电中有关的规定处理。 五、包装标志及包装标志的

种类 包装标志是为了便于货物交接，防止错发错运，便于识

别，便于运输、检验、仓储和海关等有关部门进行工作，也

便于收货人提取货物，在进出口货物和外包装上标明的记号

，包装标志有以下类型： (1) 运输标志，即唛头。这是贸易合

同、发货单据中有关标志事项的基本部分。它一般由一个简

单的几何图形以及字母、数字等组成。唛头的内容包括：目

的地名称或代号，收货人或发货人的代用文字或代号、件号

（即每件标明该批货物的总件数）、体积（长、宽、高）、

重量（毛重、净重、皮重）以及生产国家或地区等。 (2) 指示

性标志。按商品的特点，对于易碎、需防湿、防颠倒等商品

，在包装上用醒目图形或文字标明“小心轻放”、“防潮湿

”、“此端向上”等等。 (3) 警告性标志。对于危险物品，例

如易燃品、有毒品或易爆炸物品等的外包装上必须醒目标明

，以示警告。 六、签订包装条款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对外贸易

合同的包装条款，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包装材料

和方式，如木箱装、纸箱装、钢桶装、麻袋装等，并根据需

要加注尺寸、每件重量或数量、加固条件等；二是运输标志



，按国际惯例一般由卖方设计确定，也可由买方决定，但在

签约时，进口单位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和责任，以减少运输

过程中不必要的损失。 订立合同包装条款时应注意： (1) 对

于有些包装术语，如“适合海运包装”、“习惯包装”等，

因可以有不同理解而引起争议，除非买卖双方事先取得一致

认识，应避免使用。尤其对设备包装条件，应在合同中作出

明确的规定，如对特别精密的设备包装必须符合运输要求外

，还应规定防震措施等条件。 (2) 包装费用一般都包括在货价

内，合同条款不必列入。但如买方要求特殊包装，则可增加

包装费用，如何计费及何时收费也应在条款中列明。如果包

装材料由买方供应，则条款中应明确包装材料到达时间，以

及愈期到达时买方应负的责任。 (3) 运输标志如由买方决定，

也应规定标志到达的时间（标志内容须经卖方同意），愈期

不到时买方应负的责任等。 七、包装检验的要求 包装检验是

根据外贸合同、标准和其他有关规定，对进出口商品的外包

装和内包装以及包装标志进行检验。 包装检验首先核对外包

装上商品包装标志（标记、号码等）是否与进出口贸易合同

相符。对进口商品主要检验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包装材料

、包装方式和衬垫物等是否符合合同规定要求。对外包装破

损的商品，要另外进行验残，查明货损责任方以及货损程度

。对发生残损的商品要检查是否由于包装不良而引起。对出

口商品的包装检验，除包装材料和包装方法必须符合外贸合

同、标准规定外，还应检验商品内外包装是否牢固、完整、

干燥、清洁，是否适于长途运输和保护商品质量、数量的习

惯要求。 商检机构对进出口商品的包装检验，一般抽样或当

场检验，或进行衡器计重的同时结合进行。 八、包装检验证



书 包装检验证书(INSPECTION CERTIFICATE OF PACKING)

是用于证明进出口商品包装情况的证书。出口商品的包装检

验，一般列入品质证书或重量证书中证明，如对外贸易关系

人需要单独证明包装情况时，商检机构可单独出具包装检验

证书，证明出口商品包装的具体情况，作为交接货物、银行

结汇的依据；进口商品的包装，若不符合贸易合同的规定要

求 时，商检机构可出具包装检验证书，作为对外办理索赔的

依据，有时也在品质证书或重量证书中同时证明有关包装情

况的内容。 九、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标志 在进出口商品的外包

装或小包装的明显部位，加注我国规定的各种检验标志，以

证明该商品符合国家或国际安全、卫生、质量标准，就是进

出口商品检验标志，简称商检标志。商检标志用于我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认证和质量许可证制度，根据不同的要求，使

用各种商检标志。国家商检局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商检标志的

颁发使用工作。国家商检局设在各地的商检机构负责管辖范

围内的商检标志的颁发、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商检标志分

为“安全标志”、“卫生标志”、“质量标志”三种。使用

商检标志必须向国家商检局或有关商检局办理申请、经审查

、考核、批准后方可使用。 十、包装及标志鉴定的内容 国际

贸易中除散装及裸装货之外，一般货物都必须有坚固牢*的既

适合长途运输又适合商品本身性能的包装，同时，在外包装

上必须标注明晰可认的标志，以便在装运、转运、交接等过

程中易于识别，防止错运或丢失。 包装及标志鉴定就是对进

出口商品包装的种类、材料和现状以及包装标志等进行鉴定

，证明商品的内、外包装和标志的实际情况是否与贸易合同

或运输契约的规定相符，出具证书，作为贸易关系人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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